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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文件

银银发〔2010〕184号

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关于印发

《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》的通知

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，永宁县、贺兰县、灵武市支行，国家开发

银行宁夏分行，农业发展银行宁夏分行，各国有商业银行宁夏分行，

交通银行宁夏分行，招商银行银川分行，邮政储蓄银行宁夏分行，

宁夏银行，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，石嘴山银行，贺兰回商村镇银

行：

现将《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各机构要认真做好金融统计事项报备的协调和管理工作，严格

执行制度有关要求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向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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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备有关事项，人民银行将适时对各机构的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。

请各机构填写本单位《统计人员基本情况报备表》（见附件中附

表），并确定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联系人，人民银行通过人民银行业务

网邮件系统、金融机构通过与人民银行网间互联平台和传真方式，

于 2010年 12月 27日前报送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。

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应根据本制度制定相关制度。宁夏黄河

农村商业银行应负责落实本系统及农村信用社金融统计报备事项。

附件：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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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

为加强我区金融统计工作管理，进一步提高金融统计数

据质量，为分析和判断区域金融运行形势提供准确、及时、

全面的统计数据和信息，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〈金

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〉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0〕336号）精神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报备单位

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，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，农业

发展银行宁夏分行，各国有商业银行宁夏分行，交通银行宁

夏分行，招商银行银川分行，邮政储蓄银行宁夏分行，宁夏

银行，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，石嘴山银行，农村信用社，

村镇银行（以下简称报备单位）。

二、报备内容

（一）新设立机构准入报备。

新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按照《金融统计管理规定》（中

国人民银行令〔2002〕第 9号文印发）和《宁夏辖区银行业

金融机构开业报告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》（银银发〔2010〕

90号文印发）要求，建立完善的统计内部管理制度，赋予统

计职能部门对全行统计工作扎口管理的职责和权限，并在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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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开业前至少一个月完成新增银行业机构金融统计管理项

目报备。报备内容包括：金融统计管理制度、统计岗位设置

状况、会计科目到统计指标的归并关系、统计业务操作规程、

与人民银行网络连接情况、统计人员基本情况等。

（二）机构变动情况。

各报备单位及所辖分支机构发生引起统计数据非常规变

动的机构变动情况，包括机构新设、撤消、合并、更名、迁

址、改制、隶属关系和相关业务范围变更等。

（三）金融统计制度落实和业务变动情况。

1.人民银行印发的各项金融统计制度落实情况

包括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统计制度的落实方案或实施细

则、办法等；会计制度、会计科目设置情况和会计科目及账

户说明；人民银行“全科目”统计指标与会计科目、有关业务

系统的对照关系等。

2.对金融统计数据具有较大影响的业务变动情况

会计、信贷及其他业务变动。包括会计制度改革、会计

科目名称及核算内容变更；信贷业务调账及系统上线、升级、

改造和其他业务核算变动情况。

统计业务变动。包括会计账户或业务系统与统计指标的

对照关系变更、统计系统改造升级、统计归属变更、统计数

据清理、调整及其他统计业务变动情况。

其他变动。包括通过核销、剥离、置换等方式集中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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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贷款、开展金融创新业务或开办新业务品种、省际或地

区间业务划转、应外部机构（如人民银行、银监局、财税、

审计部门、统计局等）检查和要求而进行的全国性、区域性

数据调整；其他引起统计数据较大变动的业务变动情况等。

以上三项业务具体报备内容包括业务变动的原因、变动

内容、对统计工作和数据的影响、采取的应对方案及与业务

变动有关的文件及其他重要事项和资料等。

（四）统计人员及变动情况。

各报备单位的统计人员基本情况及调动、离岗等变动情

况。统计人员包括各报备单位的统计工作分管领导、统计部

门负责人、统计负责人等人员。

三、报备具体要求

（一）所有报备情况均应填写《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表》

（附表 1），引起统计数据较大变动的重要情况应同时附报详

细情况说明；统计人员及变动情况还应填写《统计人员基本

情况报备表》（附表 2）。

（二）各报备单位应严格按照报备内容填写报备资料，

采取电子文档与纸质资料相结合方式向人民银行银川中心

支行报备。各报备单位在报送报备资料电子文档的同时，须

将纸质资料经报备单位统计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

章后报备。对统计工作或统计数据具有特别重大影响的事项

应经报备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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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所有纸质报备资料均要求一式两份，其中一份报

备，另一份由报备单位留存，以备查阅。

（四）机构变动情况报备时，应提供有关的文件资料以

及金融统计数据生产系统中必备的合法性关系、校验关系等

参照信息情况。

（五）统计制度落实和业务变动情况报备时，应提供相

关文件、会计或信贷业务对统计对照关系表、系统上线升级

改造等业务变动有关资料；通过核销、剥离、置换等方式集

中处置不良贷款，应提供有关文件资料；应外部要求进行数

据调整时，应提供外部机构检查结果的相关文件资料。

四、报备方式及时间要求

（一）事前报备。

对于预期将对统计工作和统计数据造成重大影响的有关

业务活动，应尽早进行事前报备，并提交相应解决预案。

（二）定期报备。

对人民银行印发的各项金融统计制度落实情况，应在制

度落实时限之前的至少 12个工作日内报备。

对统计数据出现的较大变动，应在有关统计数据上报时

限内报备。

对各报备单位所属分支机构和所辖中小金融机构发生的

机构变动，在有关统计数据上报时限内报备。

（三）实时报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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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报备单位的统计分管领导、统计部门负责人、统计负

责人等发生调动、离岗等变动时，应在变动发生后 8个工作

日内报备。

应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要求报备的其他统计事项，应

按照要求及时报备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各单位报备情况将纳入年度金融统计工作考核评

比体系，不按规定报备的，视为统计漏报，造成重大后果的，

依法予以处理。

（二）各报备单位可根据本制度，对所管理及所属单位

制订相关制度。

（三）本制度由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负责解释。

（四）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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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表

金融机构名称：

事项发生时间：

报备种类：1.人员情况 2.机构情况 3.制度落实和业务情况

事项主要内容及原因:

对金融统计工作或统计数据的影响:

拟采取的应对措施:

填制人(签字): 负责人(签字):

(单位印章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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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统计人员基本情况报备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学历

毕业院

校、专业
职务 职称 部门

处

室

岗

位

电

话

手

机

（注：本表统计人员是指各报备单位的统计工作分管领导、统计部门负责人、统计负责人等

人员。）

填制人：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（单位印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